
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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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9/2021_2022__E6_B7_B1_

E5_9C_B3_E8_AF_81_E5_c80_319931.htm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

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3号--股

票交易异常波动》的通知各主板上市公司： 为规范上市公司

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信息披露行为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

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，本所制定了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3号--股票交易异

常波动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特此通知 附件：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3号--股票交易异常波动》深圳

证券交易所二○○六年八月九日 附件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3号--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第一条 为规

范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信息披露行为，根据《证券法

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指

引。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

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信息披露工作。 第三条 上

市公司的股票交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为异常波动，本所

分别公布在异常波动期间累计买入、卖出该股票金额最大五

家会员营业部或席位的名称及其各自累计买入、卖出金额： 

（一）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

±20％的； （二）ＳＴ和＊ＳＴ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

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±15％的； （三）连续三个交



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内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

到30倍，并且该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换手率达到20

％的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